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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业务手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关规定要求编写。主要内容包括审批要素、审批流程、投诉举报、表单及文书等内容。本业务手册的解释部门：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申请内容：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盈江县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实行属地管理。
适用对象：本行政许可适用于从事公共场所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
二、办理依据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八条，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二十七条，《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
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具体内容可通过云南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站。

三、实施机关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负责该行政事项的受理、审查并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四、许可人员
受理人：应掌握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知识。
审查人：应掌握相应的法律知识，并经基本法律和专业法律培训合格、取得行政执法证。
决定人：行政审批机关的行政领导。
五、许可条件
（一）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1.予以许可的条件

（1）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2）住宿场所符合《住宿业卫生规范》、《旅店业卫生标准》的规定；
（3）沐浴场所符合《沐浴场所卫生规范》、《公共浴室卫生标准》及的规定；

（4）美容美发场所符合《美容美发场所卫生规范》、《理发店、美容店卫生标准》的规定；

（5）文化娱乐场所符合《文化娱乐场所卫生标准》的规定；

（6）游泳场所符合《游泳场所卫生规范》、《游泳场所卫生标准》的规定；

（7）文化交流场所符合《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卫生标准》的规定；

（8）购物交易场所符合《商场（店）、书店卫生标准》的规定；

（9）医院候诊室符合《医院候诊室卫生标准》的规定；

（10）公共交通场所符合《公共交通等候室卫生标准》的规定。

 （11） 公共场所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符合《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的规定。

2.不予许可的情形

未达到以上（1）—（11）条规定。

（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变更
1.予以许可的条件

（1）持有有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2）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2.不予许可的情形

（1）未达到以上（1）—（2）的规定。

（2）申请人变更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的，按新办证办理。

（三）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
1.予以许可的条件

（1）持有有效的《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且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向原发证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2）符合《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规定； 

（3）经营项目、经营场所地址没有发生改变；

2.不予许可的情形

（1）未达到以上（1）—（3）的规定。

（2）未在《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有效期届满30日前申请延续的，按新办证办理。

（四）公共场所卫生许可注销
1.予以许可的条件

《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第五十八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办理有关卫生行政许可的注销手续：
（1）卫生行政许可复验期届满或者有效期届满未延续的；

（2）赋予公民特定资格的卫生行政许可，该公民死亡或者丧失行为能力的；

（3）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终止的；

（4）卫生行政许可被依法撤销、撤回、或者卫生行政许可证件被依法吊销的；

（5）因不可抗力导致卫生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2.不予许可的情形

无
（五）依申请补发的准予批准条件：
1．企业提出补证申请或说明；

2．因卫生许可证损坏申请补发的，提交卫生许可证原件。

六、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本行政许可无政策、技术、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一）新办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所提供材料应选用A4纸张复印，申请表单应双面打印；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申请单位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布局图、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4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5
	从业人员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6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供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复印件
	1份
	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
	

	7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8
	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至“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切换服务地到***州（市）→网上办事→州（市）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材料”中下载。

（二）变更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变更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所提供材料应选用A4纸张复印，申请表单应双面打印；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原件
	1份
	卫生部门核发
	

	4
	营业执照
	原件及复印件
	1份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5
	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至“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切换服务地到***州（市）→网上办事→州（市）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材料”中下载。

（三）延续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所提供材料应选用A4纸张复印，申请表单应双面打印；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从业人员有效健康合格证明（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4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原件
	1份
	卫生部门核发
	

	5
	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加盖申请单位印章）
	复印件
	1份
	第三方检验机构出具
	

	6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7
	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至“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切换服务地到***州（市）→网上办事→州（市）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材料”中下载。

（四）依申请注销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所提供材料应选用A4纸张复印，申请表单应双面打印；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复印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原件
	1份
	卫生部门核发
	

	4
	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至“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切换服务地到***州（市）→网上办事→州（市）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材料”中下载。

（五）补证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份数
	材料来源
	其他要求

	1
	卫生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所提供材料应选用A4纸张复印，申请表单应双面打印；复印件加盖公章。

	2
	补证申请或说明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3
	营业执照
	复印件
	1份
	市场监管部门核发
	

	4
	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原件
	1份
	申请人自备
	


注：申请材料所需相关文书、表单可至“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切换服务地到***州（市）→网上办事→州（市）卫计委→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理材料”中下载。

八、办理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13个工作日。
九、许可收费
本行政许可事项不收费。
十、许可证件
证件类型：证照
证件名称：《卫生许可证》
证件内容：证号、单位名称、单位地址、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场所类别、许可项目、有效期、发证机关、发证日期
十、许可办理
（一）申请
1.收件
收件方式为窗口接收。
窗口提交：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地址：盈江县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19号），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00—11:30，下午14:00—17:30。
2.登记
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后，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书、相关申请材料、接收时间予以登记。
3．收件凭证
窗口受理人接收申请人提交行政审批申请后，向申请人出具业务收件回执。业务收件回执的内容应包括所接收到的申请材料名称、收件时间、申请编号、申请进度查询方式以及其他注意事项。
4.为申请人提供的帮助
窗口工作人员受理人应指导申请人填写申请材料，对格式文本填写错误的，允许申请人更正。申请人以口头方式提出申请的，受理人应告知申请人应以书面方式提出或代为填写申请书并经申请人确认。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申请人发送《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在5个工作日内向申请人出具《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
（三）审查
本行政许可事项采用书面审查和现场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书面审查和现场审核均由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四）决定
行政许可决定的权限：书面材料完整、形式符合规范，现场审核结论合格的，提出符合本许可条件的审查意见，报分管领导；现场审核结论不合格，提出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审查意见； 

行政许可决定的时限：自做出受理决定之日起13工作日内
行政许可决定文书：材料和现场审核合格的予以许可；不合格的提出具整改意见。经整改不符合许可条件的，做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五）许可证件制作与送达
办理结果：对予以许可的，由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制作证书，向申请人颁发《卫生许可证》，证件有效期4年。被许可人需要延续《卫生许可证》有效期的，应当该证件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申请。
送达方式：卫生行政部门办证窗口当场领取，不能当场领取的，自作出决定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
（六）决定公开
自作出许可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结果将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公开。
十一、许可服务
（一）预约
无需电话预约。

（二）许可咨询
1.咨询途径
本行政审批事项为行政相对人提供窗口咨询、电话咨询、网上咨询、信函咨询四种咨询途径。
（1）窗口咨询。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
（2）电话咨询。电话号码：0692-8119109
（3）网络咨询。云南省政务服务网上大厅，网址：http://ynzwfw.yn.gov.cn。
（4）信函咨询。咨询部门名称：盈江县政务服务管理局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通讯地址：盈江县平原镇目瑙纵歌路119号；邮政编码：679300。
2.许可咨询岗位的职责和权限
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许可科主要负责许可事项提供材料、办理程序等方面的网上和电话咨询答复。
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许可科主要负责许可事项提供材料、办理程序等方面的现场咨询答复。
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主要负责对当地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的相关业务指导。
3.咨询工作程序
申请者咨询相关事项办理程序的，窗口经办人员根据本业务手册内容进行相关解释并提供《办事指南》一份，同时告知下载网址和详细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网址。
4.反馈时限
（1）本许可事项将咨询方式、内容及时进行回复。
（2）回复方式：办证窗口回复；电话回复；网络回复；信函回复。
（三）进程查询
1．窗口进程查询
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08:30-11:30，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4：30～17：30。
2.电话进程查询
申请人可拨通过拨打盈江县卫生监督大队窗口咨询热线对所办事项进程进行电话咨询0692-8119109 。
十二 、事中事后监管
投诉举报
地址：盈江县平原镇勐腊路95号盈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邮政编码：679300

电话投诉：0692-8180435

网络投诉：http://ynzwfw.yn.gov.cn
十三 、许可流程图
附件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附件2.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审批流程示意图
十四 、表单及文书
附件3.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
附件4.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申请书
附件5.变更申请书
附件6.卫生许可证补办申请书
附件7.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附件8.卫生许可证样本
附件1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办事流程示意图
[image: image2.emf] 

整改 合格  

[image: image3.emf]



需要补正                            符合不予受理
材料                                  情形





                                            材料符合要求

材料补正后符合要求












                




附件2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审批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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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书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用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新办申请；
2、本申请书可从********上下载使用；
网址：********
3、填写本申请书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4、本申请书封面“申请单位”处须加盖单位公章，无公章应附情况说明； 
5、填写本申请书须用钢笔、碳素笔或电脑打印，要求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6、本申请书“申请许可项目”栏应填写拟申请经营项目或范围； 
7、本申请书一式一份，下载时双面打印。
	申请单位
	

	经济性质
	
	法人代表
或负责人
	
	经办人
	

	单位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职工人数
	
	应体检人数
	

	固定资产
（万   元）
	
	使用面积
	

	竣工验收
认可证书
	

	申请许可项目： 


	卫生设施:


	申请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资料的□内打“√”）                              
□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申请表》； 
□ 2．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 3．申请单位地址方位示意图、平面布局图和卫生设施平面布局图；            
□ 4．公共场所卫生管理制度； 
□ 5．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   
□ 6．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 7． 营业执照复印件

□ 8．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以上材料（申请表除外）每页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保 证 书
申请单位保证: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  （公 章）
                            年   月  日                     

	正式受理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卫生监督员：


附件4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公共场所卫生许可
 延续申请书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仅用于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延续申请；
2、本申请书可从********上下载使用；
网址：*******
3、填写本申请书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4、本申请书封面“申请单位”处须加盖单位公章。
5、填写本申请书须用钢笔、碳素笔或电脑打印，要求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6、本申请书“申请许可项目”栏应填写拟申请经营项目或范围； 
7、本申请书一式一份，下载时双面打印。
	申请单位
	

	经济性质
	
	法人代表
或负责人
	
	经办人
	

	单位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职工人数
	
	应体检人数
	

	固定资产
（万   元）
	
	使用面积
	

	原卫生许可证号
	

	申请许可项目： 


	卫生设施:


	申请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资料的□内打“√”）                              
□ 1．公共场所卫生许可延续申请表；
□ 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 3．法定代表人或身份证明；
□ 4．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和卫生知识培训合格记录；
□ 5．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或评价报告，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还应当提交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检测或者评价报告； 
□ 6．营业执照复印件；
□ 7．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以上材料（申请表除外）每页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保 证 书
申请单位保证: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人代表（负责人）签名：XXX                
申请单位  （公 章）
                                          X  年  X 月 X  日                             

	正式受理申请日期 ：                               
       年    月    日
卫生监督员：


附件5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变 更 申 请 书
申请单位（公章） XX(与营业执照上一致）
填表日期       X   年   X  月   X  日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仅用于公共场所、消毒产品、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放射、职业等卫生许可证件相关事项变更，不适用于生产场所、经营场所搬迁；
2、本申请书可从《**************》上下载使用；
网址：**************
3、填写本申请书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4、本申请书封面“申请单位”处须加盖单位公章； 
5、填写本申请书须用钢笔、碳素笔或电脑打印，要求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6、申请变更单位名称或地址名称的，“申请单位”“单位地址”栏填写原名称；
7、本申请书封面“申请类别”指公共场所卫生、消毒产品卫生、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放射卫生、职业卫生等；
8、本申请书一式一份，下载时双面打印。
	申请单位
	

	单位地址
	

	经办人
	
	电 话
	

	卫生许可证号或产品批件号
	

	申请变更项目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名称□                           
生产地址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名称 □     
许可范围（项目）□  产品规格或名称□ 仪器设备□

	变更理由
	XXXXXX

	拟变更单位名称
	原单位名称

	
	

	拟变更单位（生产）地址名称
	原单位（生产）地址名称

	
	

	拟变更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名称
	原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名称

	
	

	拟变更许可范围（项目）、产品规格或名称、仪器设备
	原许可范围（项目）、产品规格或名称、仪器设备

	
	

	申 请 需 提 供 资 料
	请在已提供资料□打(：
□ 1、变更申请表；
□ 2、《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
□ 3．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 4、营业执照复印件；
□ 5、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以上材料（申请书除外）每页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保 证 书
申请单位保证: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所附资料中的数据均为研究和检测该产品得到的数据。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XXX        
申请单位  （公 章）
X年 X 月X  日                        

	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附件6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卫生许可证件补办申请书
许可类别：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用于各类卫生许可证件遗失等的补办；
2、本申请书可从********上下载使用；
网址：********
3、填写申请书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4、申请书封面“申请单位”处须加盖单位公章； 
5、填写申请书须用钢笔、碳素笔或电脑打印，要求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6、申请书封面“申请类别”指公共场所卫生、消毒产品卫生、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卫生、放射卫生、医疗卫生、职业卫生等；
7、申请书一式一份，下载时双面打印。
	申请单位
	

	申请补办证件名称
	

	申请补办证件原证号
	

	补办理由
	

	申请单位地址
	
	负责人
	

	经办人
	
	电 话
	

	申请需附资料（提供资料请在□打(）
1、卫生许可证件补办申请书；
2、需补办证件复印件（没有可不提供）；
3、营业执照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以上材料（申请书除外）每页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保 证 书
申请单位保证: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附件7
                             申请号：


                             申请日期：
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书
申请类别
申请单位（公章）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制
填  写  说  明
1、本申请书仅用于公共卫生类许可证件注销使用；
2、本申请书可从**********上下载使用；
网址：**********
3、填写本申请书前，请认真阅读有关法规及申报指南与受理规定，未按要求提供申报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4、本申请书封面“申请单位”处须加盖单位公章； 
5、填写本申请书须用钢笔、碳素笔或电脑打印，要求书写工整、清楚，文字要完整、简练，不得涂改，空格处以“无”字填写； 
6、本申请书一式一份，下载时双面打印。
	保 证 书
申请单位保证:本申请书中所申报的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合法。如有不实之处，我单位愿负相应法律责任，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申请单位（公 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申请单位
	

	经济性质
	
	法人代表
或负责人
	
	经办人
	

	单位地址
	

	生产地址
	

	电  话
	
	传 真
	
	邮  编
	

	卫生许可证号
	
	有效期
	

	申请注销理由： 

	申请需提供资料清单
	申请需附资料（请在所提供资料的□内打“√”）                              
1、卫生许可证注销申请一份；
2、卫生许可证原件 ；
3、卫生许可证法人或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4、授权委托书（属委托办理的）。     
以上材料（申请书除外）每页均应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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